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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之申請人條件

「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」第 2 條規定：

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：

一. 再生能源：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所定再生能源。

二.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（以下簡稱發電設備）：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所定發電設備。

三. 再生能源憑證（以下簡稱憑證）：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（以下簡稱標準局）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（以下

簡稱憑證中心）辦理發電設備查核及電量查證後所核發之憑證。

四. 申請人：指再生能源發電業、再生能源售電業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，但採用躉購制度者與溫室

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減量額度者除外。

依前述規定，在設置端擬依循再生能源(綠電)憑證方式者，其申請人須為再生能源
發電業、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。

應依「電業法」及其相關之規定取得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或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。



再生能源發電業申請籌設之程序

依據：電業法、電業登記規則

電業籌設

•向高雄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申請

縣市主管機關同

意函

•文件齊備後由

經濟發展局核轉

經濟部能源局審

查

施工許可

•逕向經濟部能

源局申請審查

成立給照

•向高雄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申請

•文件齊備後由

經濟發展局核轉

經濟部能源局審

查



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登記之程序

工作許可

•總裝置容量二千瓩以上者，

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許可。

•總裝置容量不及二千瓩者，

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申請許可，轉送電業

管制機關備查。

自用發電設備登

記
•設置完成後，填具登記表

辦理申請

依據：電業法、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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